附件2：
意向投资人报名承诺函

长沙猎鹰驾驶培训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方拟参与贵方开展的长沙猎鹰驾驶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猎鹰驾校”）意向投资人招募，我方已仔细阅读《猎鹰驾校意向投资人招募公告》，清楚并理解其内容。在此，我方承诺：
一、我方符合贵方发布的意向投资人招募公告规定的意向投资人应具备的下述各项招募条件：
（一）我方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二）我方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或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我方具备确定性的投资资金来源，能出具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并在合理时间支付保证金、投资款，且保证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四）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向投资人可组成联合体参与投资，联合体应当全部符合第（一）、（二）条所列报名条件，至少有一个投资人符合第（三）条所列报名条件。意向投资人以联合体形式报名本次招募的，应当明确其中一家意向投资人为主申报机构，并提交联合体协议原件和其他联合体方的委托文件，并说明成员组成、合作方式、职责分工及权利义务。
二、我方提交的报名材料均真实、合法、有效且不存在重大隐瞒或遗漏。我方自愿参与公司投资人的公开招募和遴选，已经获得内部有关机关的决策和批准。
三、若我方最终被确定为猎鹰驾校投资人，我方将全面充分依照意向投资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   

承诺人（盖章/签字、指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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